
■■■■■ ■■■■■ ■■■■■

中国新闻 2016年7月1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王红卫 美编：张昕B03 时政

房号 建筑面积（m2）参考价（万元） 房号 建筑面积（m2）

201

301

401

501

601

134.44

134.44

134.44

134.44

134.44

166.21

166.75

167.28

167.82

168.36

701

801

901

1001

参考价（万元）

1101

134.44

134.44

134.44

134.44

134.44

168.90

169.44

169.97

170.51

171.04

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整体优先；2、抵押权人大庆市市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高新区信用社具有优先购买权；3、产权证照变更所产生的相
关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时的面
积以国土房产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时测量为准。

报名及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7月29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7月29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

证金，并到主拍机构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
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协拍机构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海南省海口
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7楼）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
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
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
明：(2016)三中法技委拍字第2号（整体/单套）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

主拍机构电话：0898-68511921、18976230583李女士
协拍机构电话：0898-66531951、13307577713林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898-88866960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联合拍卖公告
（第160801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8月1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庭(三亚市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南
省三亚市南边海渔港路山水雅居“万宝威尼斯蓝湾”9号楼十套房屋，
整体参考价1686.2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单套竞买保证金30万
元/套，具体信息如下：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0801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8月1日下午15时30分在我
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位于文昌市文航路 15号月亮城 12栋B401房、
B502房，C16栋101房，C18栋201房、401房，E2栋301房共六套房
产[建筑面积分别为：50.64m2、50.64m2、88.68m2、88.49m2、88.49m2

及126.6m2]。参考价：175.56万元。 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说明：标的物按现状整体拍卖，过户相关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27日11: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7月27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
行；帐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
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17-2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地址：海口市华海路海口经贸大厦办公楼第九层
联系电话：66721736 13648621010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60707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2016
年7月22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1、海南东方大慧
淀粉制品有限公司等12户不良债权资产包。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2、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法院（2003）五法执提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项下
五指山市海榆北路土地权益。该土地使用权位于五指山市海榆北路五指
山国旅宾馆假日酒店南侧。竞买保证金：3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
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标的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
21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7月21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
办理竞买手续（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
昊大厦22层；电话：0898-68555951 18508910618；委托方监督电话：
0898-68665271 68667315 68663524 68662275；委托方地址：海口
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
0898-66719286 66713686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城乡道路规划建设站；代理机构：深圳市建星

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及规模：2016年龙华区“双创”工作小
街小巷提升改造项目（监理标），龙华区主城区范围内7个片区的道路路
面硬化、路灯、建筑立面、排水系统以及相关的附属工程等进行改造建
设。改造道路 195 条路，道路总长度 37140.29m，改造面积
212403.27m2。包含：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电
信规整、附属工程以及相关城市管理配套。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
全过程监理。资格要求：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总监为市
政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文件获取时间：请于2016年7
月15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上下载招标
文件。发布公告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
监管网、中国采购和招标网、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具体内容详
见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联系人：樊工15808904035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变卖财产公告

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被执行人

李庆瑞、贾淑芬、琼海兆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将被执行人李庆瑞名下位于琼海市嘉积镇

银海经济开发区（兆南·万泉绿洲）绿湖轩104房（证号：海房权证海字

第47059号）进行拍卖。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刊登了三次拍卖公

告，均因无人报名竞买而流拍。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照《最高

人民法院贵院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决定对上述房产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进行

变卖，现将有关变卖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卖房产位于琼海市嘉积镇银海经济开发区（兆南·万泉绿

洲）绿湖轩104房（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47059号）一套，建筑面积

37.5平方米，套内面积32.12平方米。

二、变卖价格：人民币110798.72元，过户税费按规定各自承担。

三、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四、应买方式：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中应载明“愿意以

（2014）龙执字第197号变卖财产公告中所确定的价格及方式购买变

卖房产”，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并注明联系方式。

五、支付价款期限：应买人应当在执行法院通知缴款之日起七日

内将价款汇入本院开户银行账户内，逾期视为放弃应买。

六、多人应买时的处理：多人应买时，以本院收到书面申请的时

间先后确定应买顺位，本院同日收到多份应买申请的，以抽签方式确

定应买顺位：应买人未在本院通知缴款期限内足额缴款的，后一顺位

的应买申请人顺位递升。

联系人：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黄法官

联系电话：66783761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2014)龙执字第197号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鲁能三亚湾美丽五区二标消防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2、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三亚湾新城路
5、工程规模：美五二标（4#地）项目占地7.8515万m2（118亩），共

13栋17-18层建筑以及一层兼做人防工程的地下室（33-A楼栋及
34-C楼栋含两层商业群房）。总建筑面积200799.19m2，容积率
1.889，总户数1573，停车位2009，最大建筑高度55.45m。

招标控制价：11633525.6元人民币
计划工期：150日历天；
6、申请人资格要求：
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的国内施工企业，投标人拟派项

目经理须具备机电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6年7月15日至21日(法定公

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三亚市河西路金河公寓A座七楼报名及购
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投标报名时须由拟委派的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持身份证到现场
报名,携带并提交以下证件与资料：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基本开户
许可证、建造师注册证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技术负责人职称
证、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构人员（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材料员、
机械员、资料员、造价员、劳资员各1名）的岗位证书及身份证。【以上
资料须提供原件核对、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两份，所有资料必须整
理成册，封面写有“某某项目招标投标报名资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
公章）】。

8、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9、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先生 电话：0898-88275788

2016年7月15日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8月1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

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博海名苑 4幢 401 号房产【合同备案号
QH0000015783，建筑面积116.93m2】，参考价：365280元。竞买保
证金：15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27日11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7月27日11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
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海
南一中法拍字第4-3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层15B
房。联系电话：68570895、15500958225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波溪·丽亚湾二期修建性详细
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波溪·丽亚湾项目位于文城镇高隆湾片区，建设单位为海南京都
汇银投资有限公司，项目总用地面积82820.2平方米（约124.23亩），
批建方案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12362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18851平方米，容积率1.55，建筑密度15.3%，绿地率48.6%，停车位
623个。现建设单位拟申请规划调整，主要调整内容为：一是取消2#
楼并增加3、4#楼层高；二是沿高隆大道一侧增加一层商业裙楼。调

整后规划方案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33228.4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18916.12平方米，容积率1.55，建筑密度12.68%，绿地率46.2%，停
车位761个。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进行项目规划调整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16年7月
14日至7月28日）；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
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
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
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郑治贤。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7月14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群上村小游园；州仙公园。二、招标人：

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三、项目概况：详见海口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招标公告电子版。工期均为60日历天。四、投标
人资格要求：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城市园林绿化

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园林类或
绿化类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五、
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6年7月15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
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发布。联系电话：招标人65392021，招标代理：四川坤
林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8652125。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专业技术类公

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管理规定（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建

立符合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特点的管理制度，

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公务员法及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专业技术类公务

员，是指专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为机关履行

职责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的公务员，其职责

具有强技术性、低替代性。

第三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管理，坚

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坚持注重实绩、业内认可，坚持分渠道发展、

专业化建设，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

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第四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专

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专业技术

类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

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专业技术类公务

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同级机

关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工作。

第二章 职位设置
第五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根据工

作性质、专业特点和管理需要，在以专业技术工

作为主要职责的机关内设机构或者岗位设置。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范围由中央

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

第六条 机关依照职能、国家行政编制

和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的职位设置范围

等，制定本机关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

方案，并确定职位的具体工作职责和任职资

格条件。

第七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报中央公

务员主管部门审批；省级以下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由省

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后报中央公务员主管

部门备案。

第三章 职务与级别
第八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按照专业技

术类公务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分为十一个层

次。通用职务名称由高至低依次为：一级总

监、二级总监、一级高级主管、二级高级主管、

三级高级主管、四级高级主管、一级主管、二

级主管、三级主管、四级主管、专业技术员。

具体职务名称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以

通用职务名称为基础确定。

第九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与级别

的对应关系是：

（一）一级总监：十三级至八级；

（二）二级总监：十五级至十级；

（三）一级高级主管：十七级至十一级；

（四）二级高级主管：十八级至十二级；

（五）三级高级主管：十九级至十三级；

（六）四级高级主管：二十级至十四级；

（七）一级主管：二十一级至十五级；

（八）二级主管：二十二级至十六级；

（九）三级主管：二十三级至十七级；

（十）四级主管：二十四级至十八级；

（十一）专业技术员：二十六级至十八级。

第十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职数一

般应当按照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数量的一

定比例核定，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

门另行规定。

第四章 职务任免与升降
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任免

与升降工作，由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

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照法定的条件

和程序进行。

第十二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任职，应

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符合拟任

职务所要求的其他条件，按照专业技术类公

务员职务序列，在规定的职位设置范围和职

数内进行。

第十三条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由高至低

依次为高级、中级、初级。高级包括正高级和

副高级。

任一级、二级总监和一级高级主管，应当

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任二级、三

级、四级高级主管，应当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

技术任职资格；任一级、二级主管，应当具备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任三级、四级主

管和专业技术员，应当具备初级以上专业技

术任职资格。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定办法由中央公务

员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晋升职务，

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工

作能力、文化程度、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任职年

限和任职经历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并在规定任

职年限内的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等次。

晋升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的任职年

限，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五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在年度考

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有关规定降低

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第十六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转任其他

职位类别职务或者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被取消

的，应当予以免职。

第十七条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并取得相

应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新录用专业技术类公

务员，应当按照规定在一级主管以下职务层

次范围内任职定级。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八条 一级主管以下职务层次专业

技术类公务员的录用，应当采取公开考试、严

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考试内容根据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应当具

备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和不同职位要

求设置，重点考察报考者的专业技术基础知

识和运用专业技术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专业特殊难以形成竞争的专业技术类

公务员职位，可以采用其他测评办法录用公

务员。

第十九条 根据工作需要，机关可以按

照公务员聘任有关规定，对部分专业技术类

公务员职位实行聘任制。

第二十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考核，

以职位职责和所承担的专业技术工作为基本

依据，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

作实绩。考核结果作为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

定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一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应当接

受初任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在职培训，培训内

容侧重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等。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应当按照继续教育的

要求和知识更新的需要，接受专业技术培训。

第二十二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担任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两年以上或者已担任正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可以按照公务员

调任有关规定调入机关，并根据认定的专业

技术任职资格担任四级高级主管以上职务。

第二十三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转任，一

般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范围内进行。因

工作需要，也可以在不同职位类别之间进行。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

职位范围内转任的，一般转任相同专业的职

位。因工作需要，也可以转任到相关、相近专

业的职位。

对因工作需要转任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

的，一般应当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工作满

五年，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综合考虑其任职

经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确定职务层次。

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转任专业技术类公

务员职务的，应当具备拟转任职务所要求的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等条件。

第二十四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实行国

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体现工作职责特点的津

贴补贴政策。

第二十五条 国家鼓励专业技术类公务

员在工作中进行发明创造，对取得显著经济

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给予奖励。

作出杰出贡献的，可以纳入国务院和地

方政府特殊津贴的评定范围。

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经批准

可以参加中央和地方各级重大人才工程和科

研项目评选。

第二十六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在履行

职责中有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

纪违法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

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有下列情形的，由县级

以上领导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

权限，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

宣布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

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擅自扩大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

置范围的；

（二）超职数设置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的；

（三）随意放宽任职资格条件或者改变专

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定标准的；

（四）违反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录用、

调任、转任和聘任的；

（五）违反国家规定，更改专业技术类公

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标准的；

（六）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专业技术

类公务员，法律、法规对其选拔任用、管理监

督等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管

理，本规定未作规定的，按照公务员法及其配

套法规执行。

第三十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

（单位）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工作人员，经

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参照本规定

进行管理。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公务员局负

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6年7月8日

起施行。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建

立符合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特点的管理制度，

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建设高素质公

务员队伍，根据公务员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类公务

员，是指依照法律、法规对行政相对人直接履

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

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职责的公务员，其

职责具有执行性、强制性。

第三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管理，坚

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监督约束与激

励保障并重，注重提高执法效能。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

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第四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当模范遵

守宪法和法律，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

履行职责，坚持依法行政，做到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

第五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行

政执法类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行政执法

类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

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类公务

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同级机

关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工作。

第二章 职位设置
第六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根据工

作性质、执法职能和管理需要，在以行政执法

工作为主要职责的机关或者内设机构设置。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设置范围由中央

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

第七条 机关依照职能、国家行政编制

和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的职位设置范围

等，制定本机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设置

方案，并确定职位的具体工作职责和任职资

格条件。

第八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直属机构行政

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报中央公务员主

管部门审批；省级以下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行政

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由省级公务员主

管部门审批后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职务与级别
第九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按照行政执

法类公务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分为十一个层

次。通用职务名称由高至低依次为：督办、一

级高级主办、二级高级主办、三级高级主办、四

级高级主办、一级主办、二级主办、三级主办、

四级主办、一级行政执法员、二级行政执法员。

具体职务名称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以

通用职务名称为基础确定。

第十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与级别

的对应关系是：

（一）督办：十五级至十级；

（二）一级高级主办：十七级至十一级；

（三）二级高级主办：十八级至十二级；

（四）三级高级主办：十九级至十三级；

（五）四级高级主办：二十级至十四级；

（六）一级主办：二十一级至十五级；

（七）二级主办：二十二级至十六级；

（八）三级主办：二十三级至十七级；

（九）四级主办：二十四级至十八级；

（十）一级行政执法员：二十六级至十八级；

（十一）二级行政执法员：二十七级至十

九级。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职数

一般应当按照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数量的

一定比例核定，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

部门另行规定。

第四章 职务任免与升降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任免

与升降工作，由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

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照法定的条件

和程序进行。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任职，应

当按照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序列，在规定

的职位设置范围和职数内进行。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晋升职

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

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任职年限和任职经

历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并在规定任职年限内

的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等次。

晋升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的任职年

限，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年度考

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有关规定降低

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任其他

职位类别职务的，应当予以免职。

第十七条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新录用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当按照规定在一级主

办以下职务层次范围内任职定级。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八条 一级主办以下职务层次行政

执法类公务员的录用，应当采取公开考试、严

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考试内容根据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当具

备的思想政治素质、法律知识、工作能力和不

同职位要求分类分级设置。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考核，

以职位职责和所承担的行政执法工作为基本

依据，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履

行行政执法职责、完成行政执法工作的情况，

必要时可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当接受

初任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在职培训，培训内

容侧重职业道德、工作所必需的法律知识、执

法技能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等。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交流的

方式包括调任、转任、挂职锻炼。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同一职位工作时间

较长的，应当交流。

第二十二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公务

员调任有关规定调入机关，担任四级高级主

办以上职务。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任，一

般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范围内进行。因

工作需要，也可以在不同职位类别之间进行。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任其他职位类别职

务的，一般应当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工作

满五年，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综合考虑其任

职经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确定职务层次。

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转任行政执法类公务

员职务的，应当具备拟转任职务所要求的条件。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执行国

家规定的工资和津贴补贴政策。

第二十五条 机关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

类公务员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履行职责中有违纪

违法行为以及违反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的，依

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

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执行公

务中有应当回避情形的，本人应当申请回避，行

政相对人可以提出回避申请，主管领导可以提

出回避要求，由所在机关作出回避决定。

第二十七条 对有下列情形的，由县级以

上领导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

限，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

布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

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扩大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设

置范围的；

（二）超职数设置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的；

（三）随意放宽任职资格条件的；

（四）违反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录用、

调任、转任的；

（五）违反国家规定，更改行政执法类公

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标准的；

（六）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行政执法

类公务员，法律、法规对其选拔任用、管理监

督等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管

理，本规定未作规定的，按照公务员法及其配

套法规执行。

第三十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中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工作人员，经省级以上

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参照本规定进行管理。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公务员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6年7月8日

起施行。

中办国办印发《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
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


